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电力并网

互联争议处理工作程序规则》的通知

国能发监管〔2020〕64 号

各司，各派出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

为规范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工作，保证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依法、公正、及时地开

展，根据《电力监管条例》《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规定》（电监会令第 21 号），现将修

订后的《国家能源局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工作程序规则》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

国家能源局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国家能源局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工作程序规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工作，保证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依法、公正、

及时，根据《电力监管条例》《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依法处理电力并网互联争议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收到申请人的争议处理申请书和有关证据材料，应当进

行登记，并向申请人出具争议处理证据收据。争议处理证据收据中应当注明证据名称、原件

或者复印件、收到时间、份数和页数，由负责接收的工作人员和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条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在审查申请人的争议处理申请书和有关证据材料时，发

现内容不全或者证据不具备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或者补充的

内容，申请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补正或者补充。

第五条 按照《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规定》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在收到符合条件的

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申请书，或者发现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后，应当及时提出受理建议，报

国家能源局有关部门、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

国家能源局有关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的日期为受理日期。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将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同

时告知被申请人自收到受理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不予受

理的，应当在 7个工作日内将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六条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对不予受理或者申请人在协调开始前撤回申请的，应当

将争议处理申请书和有关证据材料退还，并要求申请人签收。

第七条 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派出机构应当及时报送国家能

源局。

第八条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争议类型及简要情况进行登

记并编制受理号。



第九条 决定受理后，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可以成立争议处理小组，指定一名组长。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应当自争议处理小组成立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争议处理小组

组成通知书送达当事人。

未成立争议处理小组的，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应当适用本规则关于争议处理小组的有

关规定。

第十条 当事人认为争议处理小组成员与电力并网互联争议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

能影响公正处理的，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争议处理小组成员认为自己与电

力并网互联争议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第十一条 争议处理小组成员是否回避，由受理争议的国家能源局有关部门、派出机构

负责人决定。作出争议处理小组成员回避的决定后，应当将争议处理小组成员回避通知书及

时送达当事人，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另行指派争议处理小组成员；决定不予回避的，应当书面

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争议处理小组应当在收到当事人的证据材料后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

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依法自行收集证据。

第十三条 必要时，争议处理小组可以组织当事人相互质证和辩论，也可以依法进行调

查、检查或者核查。

第十四条 争议处理小组收集证据时，人数不得少于 2 人，并应当出示有效工作证件。

有关人员应当协助并如实回答询问，不得阻挠。询问应当制作笔录，由有关人员核对无误后

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五条 争议处理小组办理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应当进行协调，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

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提出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协调意见。必要时，争议处理小组可以举行

协调会处理争议。

协调应当自争议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终结。

第十六条 争议处理小组决定举行协调会的，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由国

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制作协调会通知书，并向当事人送达。协调会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行协调

会的时间和地点。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协调会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由委托人签名

并盖章，载明委托代理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明、联系方式、委托期限和代理权限

等事项。

第十七条 协调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宣布协调会开始，确认当事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宣读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参会

人员和记录员名单；

（二）当事人进行陈述；

（三）确定主要分歧，提出初步协调意见；

（四）征求当事人意见后，确定协调意见；

（五）当事人接受协调意见的，签署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协调意见书，争议处理终止；



（六）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接受协调意见的，协调程序终结。

争议处理小组应当认真听取当事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陈述。记录员应当据实做好笔录，

并由当事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

第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拒绝协调的，或者当事人、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无正当

理由未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协调会，或者不接受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协调意见的，争议处

理小组提出终结协调程序和初步裁决意见，报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

第十九条 争议处理小组可以根据《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举行

论证会。

第二十条 论证会由下列人员参加：

（一）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工作人员；

（二）专家；

（三）当事人；

（四）论证会由争议处理小组组长或者其委托的人员主持。

第二十一条 论证会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当事人进行陈述、举证、辩论；

（二）专家发表论证意见或者建议，并提出争议解决方案；

（三）宣读争议协调意见。

在论证期间，对需要进一步由有关方面说明情况或者需要现场调查、鉴定的事项，由国

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组织实施，并请专家再次论证。

第二十二条 争议处理小组根据论证会的论证，结合相关的证据材料作出初步裁决意见，

报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

第二十三条 应当根据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的裁决意见，制作电力并网互

联争议行政裁决书。电力并网互联争议行政裁决书应当包括《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规定》

第十六条规定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应当自协调终结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裁决。因情况特殊，在上述期限内不能

终结的，经国家能源局有关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第二十五条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应当自作出裁决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电力并网

互联争议行政裁决书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六条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应当建立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的档案管理制度。

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协调程序终结后，或者裁决决定履行或者执行完毕后，应当填写电力

并网互联争议处理结案报告并立卷归档。

派出机构应当将所管辖的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情况和结果报国家能源局备案。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关于印发<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工作程序规

则>的通知》（办稽查〔2006〕81 号）同时废止。




